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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最高法取消法院考核排名之后，
中央政法委日前要求，中央政法各单位
和各地政法机关今年对各类执法司法考
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
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
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

刑事犯罪与公民个体的人身权利紧
密相连，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如
何，往往依赖司法考核指标的数字表
现。但是，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到底如何，却一直存在巨大争议。

当然，办案机关追求高质量的司法
考核指标，也体现了积极的办案宗旨和
意识。但是，这些考核项目的制定，并不
一定是客观现实的。尤其是，囿于客观
因素的限制，某些考核项目不可能成为
衡量案件处理结果的依据，甚至存在一
定的误导作用。

比如，刑事拘留数、批捕率、有罪判

决率等考核指标的设定，必然会加大办
案机关的工作压力和强度。本来不构成
犯罪，但迫于考核指标的影响，办案人员
就可能将行为人的行为看得很“严重”，
进而上升到刑事案件层面。那么，这无
疑背离了法律的本义，对公民的权利带
来了严重威胁。

事实上，追求上述考核指标，其目的
就是严厉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进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客观上，将更
多的犯罪行为人绳之以法，的确可以维
护社会秩序，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这个方面来看，考核指标设定的初衷，
并没有不妥，且彰显出的积极价值应予
肯定。对表面数字的过度追求，只不过
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证据的收集及真相
的还原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认识上的
困难。

当谈及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指标

时，我们总会看到 100%、99%的可喜数
据，但这种数据背后的真实性如何，到底
有没有冤假错案，却要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刑事诉讼也有自身规律，刑事案件
的处理应该遵循该规律。基于此，清理
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是一种进步，也彰显
出了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但是，很多
人也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清理考核指标
后，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和质量会不会
大打折扣。其实，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
些不合理的考核数据取消后，恰恰可以
提高办案准确度，减少办案人员工作压
力，反而更能让司法工作摆脱不必要的
束缚。

尊重科学，尊重规律，不以考核数据
论成败，不以考核名次论英雄，这才是提
高办案质量的初衷。唯有如此，才能体
现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让每个刑事
案件都能彰显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离开数字考核，如何衡量司法公正
□贝卿

当基层公务员抱怨自己工作繁重、
压力极大时，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
度改革将在全国范围普及。这意味着不
久的将来，公务员即使走不通“升官”这
条路，也可以通过职级的晋升提高自己
的待遇。《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提及，在
华东某镇政府工作的刘霞为此很开心：

“终于不用跟同事奔着同一个领导职务
去了！”

如果将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繁重归纳
为“累”，那么，由升职无望导致待遇低下
的不平便可用“惑”形容。即将实行的职
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改革，无疑为基层
公务员的晋升打破了“天花板”，开辟了

“新通道”，颇具惠及基层、减压释惑的抚
慰效应。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
南所言，将解决县以下公务员的职业生
涯发展通道问题，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
桥去争当“长”的局面，让他们能够安心
长期在基层工作。

应该说，“不与同事争职务”，的确释
放出了官本位思维失灵、基层公务员心
理压力减轻的积极信号。不过，对于这
种“不争”心态，还需从有利于激发干部
干事创业热情的积极角度正确解读，否
则，或有悖于推出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的改革善意。

事实上，基层公务员对“官职”的谋

求并无原罪。毕竟官总需要人做，职务
也不能空缺。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争
职务”，而在于树立正确的“官念”。如果
把“为官”视为担负更大责任的机遇，展
示才能与价值的平台，拥有“权为民所
用”的履职底线，那么努力“争职务”便无
可厚非。同理，职级的晋升也应体现出
鼓励公务员干事创业的服务精神。

围观“不与同事争职务”，应当解读
出为干事创业者营造宽松履职环境的意
义，摒弃与世无争、碌碌无为的“混”日子
心态。可以没有邀宠争“长”的官欲，但
不可缺创先争优的拼搏精神，这应当成
为公务员新常态下的履职新姿态。

“不与同事争职务”应循改革善意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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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排出来的是氧气吗？

@迷你海盗猪：就这点烟熏，能比工
业污染厉害吗？

@马尔文街：就知道禁止！活着还
呼出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呢！

@Maskinger：熏个腊肉就能造成雾
霾，化工厂排出来的是氧气吗？

@滑翔的石头：APEC 表明，工业污
染和汽车尾气才是主要污染源。

烟熏肉上千年了，以前咋没雾霾？

@JoeZy：中国烟熏肉有上千年的
历史了，为何现在才出雾霾？上千年的
雾霾都集中在21世纪了？

@至威123：奥运会单双号限行、关
停工厂，马上就 APEC 蓝了，这是为什
么？说到底都是工业产业造成的，敢不

敢向工业下手？
@三位好友关注：现在找到雾霾的

真正原因了，燃油附加税什么时候退点？

柴火鸡哭晕在厨房

@品久科技_王强：已经腌制好的五
花肉、猪心舌、猪脑壳、海耳巴、背溜肉、
猪尾椎儿，还有已经灌装完毕的香肠表
示不服。

@清炒苦瓜D：柴火鸡哭晕在厨房。
@Ralphdye_茶不语：到底有多少

人吃腊肉、柴火鸡才能造就如此仙境。
@艾姆说瑞：我家炒菜还有油烟

呢！来来来，把我家禁了！

以后专逮官员吃腊肉

@德芙_Dove：官员无能，百姓遭殃。
@傻子珑：要是全面禁止了熏肉，当

地的污染情况如果得不到大幅下降，环
保官员是不是应该问责？

@四有新人儿：大家以后专逮官员
吃腊肉，曝光！

@南宫拓哉：从反抗不了的人下手，
既不得罪人，又显出办实事了。

烟熏肉、烧烤也该规范下

@HeanjeanZhao：重庆的夜间露天
烧烤是晚间的主要污染源，的确该整治。

@nothing_to_lose：烟熏食品时，的
确会释放大量致癌物质。

@CQTV唐亮：确实应该规范一下，
但是否是主要污染源，需要科学依据。

@梦里梦到梦梦梦：用柴火熏腊肉，
也许是污染源之一，但是，正经治理几个
污染企业才是正道。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重庆叫停烟熏制品，认为其制造雾霾、污染环境

既然找到污染真凶，燃油税是否要退点？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
发现，随着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
放权，一大批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
放。

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
的“红顶中介”机构却悄然换“马
甲”，改“面子”不改“里子”，从政府
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
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
利。 新华社发

换手法

摘要┃谈
及 有 罪 判 决
率、结案率等
指标时，我们
总会看到可喜
数据，但这种
数据背后的真
实性如何，却
要打上一个问
号。

《重庆晚
报》报道，1 月
20日起，重庆
市开展集中整
治烟熏腊肉、
露天焚烧和柴
火鸡餐饮专项
工作。重庆市
环保局表示，
烟熏腊肉、露
天焚烧和燃用
高污染燃料产
生大量烟尘和
粉尘，严重污
染大气环境。

岁末年关，多地再曝农民工
讨薪事件。人社部最近一项数据
显示，建筑工程领域依旧是欠薪

“重灾区”。
这些年，维护农民工权益的

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不断加强，但
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
年讨薪年年难？

一方面，讨薪难与建筑施工
“算总账”的资本运作机制有很大
关系。工程项目大多由建设方先
行垫款，再按照工程进度结算。
在工程款不到位的情况下，基于
熟人或者老乡关系的施工单位可
以按月发放生活费，年底或者完
工时再支付农民工工资。事实
上，这种运作方式是把经营风险
转嫁给农民工。

另一方面，这种“算总账”的
心态也体现在相关部门的监管
上。各地出台防欠薪措施，往往
把关注点放在欠薪后的监管，缺
乏源头上的思考和探索。地方对
农民工讨薪难的关注多集中在

“两节”前后，平时少见，这种“运
动式清欠”，很容易造成“小事拖
大，大事拖炸”。

因此，解决农民工讨薪难，要
在体制和监管上下功夫。要改良
建设工程领域薪资发放的“老规
矩”，监督施工企业与工人订立劳
动关系，以货币形式向农民工按
月支付工资。同时，监管部门也
要戒除“年关算总账”的心态，将
功夫用在日常，一步一设防，加强
事前事中监管，把“算总账”变成

“常清账”。 （陈诺 冯国栋）

根治“年年讨薪”
不能“年关算总账”

据《现代快报》报道，2013 年
12月28日，处于取保候审期的江
苏省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自
杀身亡。事后，南通市人民检察
院向法院申请没收陈西生前受贿
所得。近日，南通市中院作出一
审刑事裁定，判定没收陈西受贿
所得711.25万元，上缴国库。

犯罪嫌疑人死亡后被没收违
法所得，依据的是2013年起生效
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规
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
亡，就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
诉，或者终止审理。具体到陈西
案，其非法所得的 700 多万元就
不会被没收了。

新修后的《刑事诉讼法》规
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1年后
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
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应该说，这一法律规定有利
于司法机关依法向境外追缴贪官
财产，也有助于依法追回死亡腐
败分子的非法收入，进而更加有
力地进行反腐败。之所以要追回
腐败分子的非法财产，当然是因
为这些财产都是不义之财。如果
腐败分子外逃或死亡后，却可以
占有大量非法财产，会让反腐败
半途而废。 （殷国安）

贪官身亡
也应追回非法所得

摘要┃“不
与 同 事 争 职
务”，对于这种

“不争”心态，
还需从有利于
激发干部干事
创 业 热 情 的
积 极 角 度 正
确解读。

@微言博议

■短评


